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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素质不高。 （1）专业素质有待提高。推行工程量清单计

价后，工程量的计算规则与以前截然不同，它是按照“工程

实体”与“非工程实体”相分离的原则制定的。这就要求造

价员不但要熟悉工程图纸、施工工艺，还要对企业的人力资

源、物资资源以及劳动力水平有所掌握，这对目前许多的造

价员来说是办不到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造价人员对综合

单价中的人工费、材料费及机械费还没有能力去自己制定，

大都是采用社会平均水平的定额，而对于管理费、利润及风

险在大多数企业又不是造价人员的权力范围。 （2）道德素

质有待提高。由于清单本身不具备竞争性，所以很多人员放

松了编制过程中的责任心，从而导致编制项目的不准确。 （

二）从微观角度，《计价规范》本身存在的问题（8个方面）

原《规范》本身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原《规范》规定存在

过于笼统、门类不全、操作性不强等以下许多缺陷，阻碍了

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的推行。 1.原《规范》的统一格式需要

改进，以明确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的特征。原《规范》对分部

分项工程量清单中的项目特征规定不明确，往往使招标人提

供的工程量清单对项目特征描述不具体，特征不清、界限不

明，使投标人无法准确理解工程量清单项目的构成要素，导

致评标时难以合理的评定中标价；结算时发、承包双方引起

争议，影响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推进。 2.原《规范》使用范围

局限，缺少对合同价款管理内容的说明。原《规范》仅侧重



于工程招投标阶段计价环节中应用清单计价模式时的相关规

定，但对于传统定额计价模式和工程招投标后后续合同履行

阶段的工程计量与价款支付、工程变更与现场签证、工程价

款调整与工程索赔、工程结算以及工程造价纠纷处理等环节

缺乏相应的规定，由此出现某些地方招标阶段用清单方法计

价，施工及竣工阶段用定额方法结算的怪现象。同时原《规

范》中对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的风险分担、价格风险因素调

整、工程量清单项目价款与结算支付条件等没有明确的界定

，这最终导致造价纠纷扯皮不断，市场秩序乱上填乱的混乱

局面。 3.原《规范》不能完全适应各地、各行业的计价要求

。原《规范》的出台没能考虑我国各个省市的地域特性和各

个行业惯例，没能给其留下一定的豁口和余地，于是基层为

了“贯彻实施”《规范》，出现各地区、各行业自己版本的

土《规范》，使原《规范》的统一性和强制性与地区行业的

特殊性严重脱节，反而影响了国家《规范》的权威性。 4.原

《规范》的适用阶段不明确。原《规范》总则第1.0.3规定：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或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大中型建设工程

应执行本规范。”但这一条文并未说明国有投资项目应在基

本建设程序的什么阶段执行《规范》。这样九带来一个严重

的问题：初步设计概算的编制要不要执行《规范》，不执行

就等于违反了《规范》中规定的强制性条文；若要执行《规

范》，却因为设计只达到初步设计深度，许多措施项目、零

星工程根本无法计量。虽然按《规范》总则第1.0.2条规定：

本规范适用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活动。但由于第1.0.3

条是强制性条文，因此从其法律地位上讲，远比1.0.2条要高

。相对于1.0.3条，其他条文和解释明显形同虚设。 5.原《规



范》对于清单计价时的风险划分不清，使承发包双方责任不

明。原《规范》规定综合单价包括完成工程量清单中的一个

规定计量单位项目所需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

、利润和风险费用。实际工作中，综合单价经常被枉然认为

是绝对固定单价，包括了一切风险，工程结算时均不作调整

。所以低价中标且没有考虑风险费用的工程，当遇到不可预

见的不利事件时就对工程实施相当不利。近几年来，建筑材

料价格涨跌幅度较大，如钢筋、沥青涨价翻倍，如果不考虑

风险费用或者在合同中没有约定风险范围，施工单位是很难

抵挡如此大的风险，导致工程中途停工，甚至偷工减料出现

质量隐患，最终使工程无法顺利实施。 6.原《规范》中工程

量清单编制责任不清，落实不到位。原《规范》明确表述招

标人应对工程量清单编制负责，但往往在实际操作中，招标

方在招标文件中规定招标人提供工程量清单仅供参考，要求

投标人重新核实工程量。这样招标人就把工程量清单编制的

责任和风险又全部推给了投标人，如果施工企业不能及时摆

脱清单责任，业主就可以随时以投标人报价里包含了所有工

程量风险为由来打压施工企业，施工企业将不得不额外承担

不应由自己承担的工程量风险。 7.工程定额测定费不应计取

。工程定额测定费是指按规定支付工程造价（定额）管理部

门的定额测定费。实行工程量清单后，量价分开，消耗定额

可由造价管理部门编制，也可以由社会中介组织编制。编制

费可以通过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通过市场自主调节。施工企

业应根据企业定额自主报价，无需再摊销工程造价（定额）

管理部门的定额测定费。 8.对于工程承包范围包含若干单位

工程的报价方式未做出清晰的规定。例如：建筑工程与装饰



装修工程共同招标时，其脚手架费用、垂直运输费用应如何

计算没有明确，其脚手架费用是否可以简单的将建筑工程的

脚手架与装饰装修工程的脚手架进行叠加？所以对于措施费

项目中的通用项目部分，在多个单位工程共同招标时，如何

确定相关费用应该加以说明。把造价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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